附件3

井陉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5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石发﹝2019﹞8号）文件精神，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对井陉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2025年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根据《井陉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井陉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
（一）、人大监督
进行执法调研和执法检查；围绕政府工作报告和“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涉及内容开展调查研究，开展专题询问和工作评议；对“一府两院”进行监督。促进各项法律法规、人大决议、报告等的落实；促进“一府两院”改进工作；提高规范性文件质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组织专门委员会委员、各工作委员会及特聘专家进行对法律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组织县人大常委及县人大代表进行执法检查和集中视察；开展代表建议督办；组织对常委及代表培训。发挥常委及代表的作用，集中反映民意，促进依法履职。
（二）、人大会议
县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各种会议的筹备、会务工作，负责常委会文件起草、审核把关，常委会会议、主任会议及常委会党组会议决定事项、工作部署、重要文件及领导批示的传达和督办。完善各项会议制度，规范会议程序，提高会议质量，提高人大代表及常委会审议水平。承担县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各种会议的筹备、会务工作，负责常委会文件起草、审核把关，常委会会议、主任会议及常委会党组会议决定事项、工作部署、重要文件及领导批示的传达和督办。完善各项会议制度，规范会议程序，提高会议质量，提高人大代表及常委会审议水平。
（三）、选举和任免
检查监督代表法、选举法及其实施办法的贯彻实施；承担人大换届选举及人事任免服务工作；负责对县政府组成人员和县级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人的目标责任书、述职报告的督办工作。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顺利完成，实现省市和县委人事安排部署；提高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水平。承担县人大换届选举、县级国家机关领导人的选举和常委会人事任免的服务工作；指导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负责对县政府组成人员和县高级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人的目标责任书、述职报告的督办工作；对换届选举人员进行培训。确保县人大和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顺利完成，提高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水平；高质量完成国家机关领导人选举和常委会人事任免服务工作；高效督办有关部门负责人的目标责任书和述职报告。
（四）、人大事务管理
新闻宣传和机关信息化建设与维护；人代会及常委会会议表决系统、机关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县人大常委会机关日常管理事务；公报、年检的编辑印刷；信访工作。促进机关自身建设、服务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办理来信来访，日常外事活动和县人大代表团出访事务，内外宾接待，常委会新闻发布和对外宣传，人大系列工作的宣传报道；会议表决系统建设与维护；代表大会和常委会会议公报、人大工作年鉴、大事记和组织史的编写及印刷；负责县内外人大常委会联系；重大课题调研。保障新闻宣传与新闻发布工作正常开展，提高人大信息透明度和影响力；保障会议表决系统正常运转；网络与办公平台正常运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负责机关文书档案印信管理和保密，机关人事、离退休人员服务，财务、基建、后勤服务及警卫工作；机关信息建设和办公自动化建设；负责对全县人大系统信息建设和办公自动化建设的指导、规划、组织、协调和人员培训工作；纪检组办案及培训；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机关基础设施设备正常运转，信息化保障、老干部服务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
（2） 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
2025年度我部门当年财政拨款预算收入数为588.84万元，财政收入决算数为616.44万元。
本年支出616.4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70.44万元，主要为人员经费支出506.17万元及单位日常办公经费支出64.27元；项目支出46元，其中基本建设类项目支出0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指标
根据县十八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工作报告，在县人代会闭会期间，根据我县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审议决定我县政治、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环境与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和迫切要求解决的重大问题；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所必须作的部分调整方案。监督县人民政府、县监察委员会、县人民法院和县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根据县人民政府县长的提名，决定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根据县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任免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根据县人民法院院长的提请，任免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根据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任免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审议决定常务委员会认为应当依法审议、决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根据《井陉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5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价及财政重点绩效评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我部门迅速抽调相关业务部门的工作人员组成以办公室主任李军为组长的自评工作小组，开展我部门的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评价工作先由项目涉及的业务科室按照要求对项目进行自评；然后由评价小组本着公平公正、科学规范的原则，对业务科室上报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复核和测评，并按照评价标准和规范对各项指标进行计算和打分，最终形成上报项目自评表和自评报告。
2025年共有项目6项，共计46万元，其中人大会议项目预算安排23万元，专门委员会工作经费项目预算安排5万元，代表活动经费及报刊费项目预算安排10.5万元，网上代表之家建设经费7.5万元。
（2） [bookmark: _GoBack]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我部门对项目资金执行封闭管理，专帐核算。具体支出由业务科室进行把关，科室负责人、主管领导、财务负责人进行集体会签，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及时高效。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1） 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根据县十八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工作报告，在县人代会闭会期间，根据我县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审议决定我县政治、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环境与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和迫切要求解决的重大问题；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所必须作的部分调整方案。监督县人民政府、县监察委员会、县人民法院和县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根据县人民政府县长的提名，决定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根据县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任免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根据县人民法院院长的提请，任免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根据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任免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审议决定常务委员会认为应当依法审议、决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二）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1、监督工作
绩效目标：进行执法调研和执法检查；围绕政府工作报告和“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涉及内容开展调查研究。
绩效指标：监督工作任务完成率
2、人大会议
绩效目标：召开县人民代表大会1 次，县人大常委会会议12次，机关各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召开会议。
绩效指标：会议召开率、会议任务完成率 
3、选举任免工作
绩效目标：依法依规完成人大选举及常委会人事任免工作。
绩效指标：工作完成率、任务实现率
4、人大代表工作
绩效目标：按照工作需要，依法依规组织四级人大代表、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及县人大代表进行执法检查和集中视察；开展代表建议督办；组织对常委会组成人员及代表培训。
绩效指标： 执法检查和集中视察任务完成率 、代表建议督办完成率、培训计划完成率
 5、人大事务管理
绩效目标：按照2025年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思路，完成机关人事、财务、会务、接待、公文办理、党建、信访、宣传、纪检监察组及机关纪委、群团组织、离退休人员服务、信息化建设与维护、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文印、《公民与法治》杂志社、后勤服务、警卫以及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努力将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建设成为作风一流、业务一流、服务一流、纪律一流的代表机关和工作机关。
绩效指标：工作任务完成率
四、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根据部门职责定位和各项工作履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给出总得分，满分100分，得出综合绩效评价等级。部门整体支出综合绩效评价分为4个等级：得分≥85分为优秀；75≤得分＜85分为良好；60≤得分＜75分为一般；得分＜60分为较差。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因作出一个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结果需要一个较长过程，项目绩效结果在一个会计年度内未能得到很好的应用。
（2）尚未深入认识项目绩效管理工作，把其简单认同为单纯的财务工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缺乏于业务部门的沟通协调。
（二）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
（1）分年度分阶段开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充分运用绩效评价结果，根据项目实施过程实际情况，适时调整运用。
（2）加强绩效管理制度建设，完善绩效管理体系，建立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促进绩效管理工作向广度和深度延伸。
六、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及签字（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签字

	李  军
	井陉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
	

	吕利强
	井陉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办公室副主任
	

	刘云
	井陉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四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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